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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务院正部级机
构减少4个，其中组成部门
减少2个，副部级机构增减
相抵数量不变。改革后，
除国务院办公厅外，国务
院设置组成部门25个。

二、组建国家食品药
品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新
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
局、国家铁路局，重新组建
国家海洋局、国家能源局，
以及国务院直属特设机
构、直属机构、办事机构和
其他机构的调整和设置，
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，
将由新组成的国务院审查
批准。

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
副部级机构数量不变

3 月 10 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
职能转变方案表明，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
革即将启动，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
25个。

这次改革，将充分利用各方面有利
条件，坚定推进一些重点领域的机构调
整；同时要充分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
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，保持

国务院机构总体相对稳定。对有些长
期存在、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，通过职
能调整解决，或适时通过必要的机构调
整解决。

改革的重点是，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
理顺职责关系，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，
实行铁路政企分开，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
生育、食品药品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

视、海洋、能源管理机构。
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经

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国
务院将对改革实施作出部署，建立工作机
制，制定配套措施，排出时间表，逐项抓好
落实。抓紧完成新组建部门的“三定”工
作，综合设置部门内设机构，严格控制人
员编制和领导职数。


